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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舜（苏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安特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苏州安特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舜（苏州）律师事务所接受苏州安特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

担任安特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专项法律顾问。

就本次重组事宜，本所已于 2023 年 5 月 4 日出具了《北京国舜（苏州）律师事

务所关于苏州安特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

产重组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现本所律师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苏

州安特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首次信息披露的反馈问题清单》（以下

简称 “《反馈问题清单》”）的要求对相关事项进一步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修改或进一步说明，构成

《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内容与《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以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内容为准。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所及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所做的声明以

及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必备的法

律文件，随同其它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基于上述声明，本所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反馈问题清单》回复 

一、关于业务 

披露文件显示：（1）挂牌公司所属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主营

业务为化妆品的生产、制造；（2）标的公司所属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经营范围包括化妆品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妆品零

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消毒剂销售。 

请挂牌公司在《重组报告书》中补充披露：（1）挂牌公司主营业务是否涉及

“高耗能”、“高排放”；挂牌公司最近 24个月是否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

处罚的情况，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是否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2）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是否涉及“高耗能”、

“高排放”；标的公司最近 24个月是否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

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是否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违法行为。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律师回复： 

（一）、挂牌公司主营业务不涉及“高耗能”、“高排放”，不存在受到环保领

域行政处罚的情况 

1、经核查，挂牌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化妆品，根据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主营业务所属行业为制造业（C）-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C26）;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公司主营业务所属行业

属于化妆品制造业（代码 C2682）。根据《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

基准水平（2021 年版）》、《江苏省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达标水平》（2021 

年版）、《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

环评〔2021〕45号）、《2021年国家工业专项节能监察任务的通知》、《2021年

国家工业专项节能监察企业名单》规定，公司主营业务不属于上述文件规定范

围内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公司已建项目不涉及“两高”产品及工序，未被

列入重点高耗能行业监察范围。 

2、挂牌公司生产过程中主要消耗的能源包括水、电，未直接使用煤炭。根

据挂牌公司于 2020年 3月 2日填写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承诺表》，挂牌



 

 

公司所属日用化学产品制造行业，根据项目达产各类化妆品 7000万个计算，项

目年综合消费量折标准煤量 431.0075吨，综合能源消耗量均在五千吨以下，远

低于年综合能耗 1万吨标准煤的“两高”企业标准，符合国家“节能减排”的

政策理念，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为 0.012吨标准煤/万元，远低于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规定的重点用能单位。 

3、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类型为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

具体污染物排放情况如下：（1）废水，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纯水制备废水、冷却

塔强排水、清洗废水以及生活污本项目清洗废水经低温蒸发+RO 反渗透后达到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 (GB/T 19923-2005)表 1中洗涤用水标准

后回用于清洗工序。本项目纯水制备废水、冷却塔强排水与生活污水一起接管

进入白荡水质净化厂处理，处理达标后尾水排入京杭运河。验收监测期间，厂

区总排口废水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三级标准，其中氨

氮、总磷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 1中 B级

标准。（2）废气，本项目主要废气有粉类产品称量、投料、过筛、压粉、镶粉、

充填过程产生的颗粒物废气，膏霜类、油膏类产品粉类原料在包装袋开封、称

量、投料过程产生的颗粒物废气以及水性、油性、液体类原料在加热、冷却过

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颗粒物废气经布袋除尘后再经 30m 高 PI-P4 排气筒排放，

有机废气经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再经 30m 高 P5 排气筒排放。其他未收

集的废气在生产车间内无组织排放。验收监测期间，有组织废气 P1-P4 排气筒

中颗粒物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 32/4041-2021)表 1标准限

值;P5排气简中非甲烷总烃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 32/4041-

2021)表 1标准限值;臭气浓度达到《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 

32/3151-2016)表 1标准限值;无组织废气中非甲烷总烃、颗粒物符合《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 32/4041-2021)表 3标准限值:车间门外 1米 G5 非甲

烷总烃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 32/4041-2021)表 2标准限值。

（3）噪声，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生产设备以及废气处理装置运行时产生的噪声，

项目尽量选用低噪声动力设备与机械设备，并按照工业设备安装的有关规范，

合理厂平面布局;对噪声较高的机组，采取减震和消声措施进行减噪，以降低其

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厂界四周监测点噪声监测值均



 

 

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4）固体

废物。本项目的一般固废主要为废包装材料、废反渗透膜、纯水制备废活性炭，

一般固废收集后委托昆山众诚通商贸有限公司综合利用。危险废物主要为废活

性炭、除尘器粉尘、废有机溶剂包装材料不合格样品、蒸发残留物、废抹布，

危险废物委托委托苏州新区环保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处置。生活垃圾由苏州高新

区通安市政服务有限公司负责清运。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经收集处理处置后，

可以实现零外排。 

根据《苏州安特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年产各类化妆品 7000万个新建厂房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厂区污水废水量、化学需氧

量、悬浮物、氨氮、总磷年排放总量达到环评总量控制要求。废气中颗粒物、

非甲烷总烃年排放总量达到环评总量控制要求。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生产经营过程中各项污染物的排放均具备相应的处

理设施，且设施运行良好，不存在污染物浓度和总量超标的情形，符合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要求，不涉及“高排放”的情况。 

4、经核查发行人的营业外支出明细，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www.gsxt.gov.cn）、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发行人主管生态

环境部门官方网站查询，发行人最近 24个月不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

况，不存在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不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违法行为。 

综上所述，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不涉及“高耗能”、“高排放”，发行人最近

24个月不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不存在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不存

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二）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不涉及“高耗能”、“高排放”，不存在受到环保领

域行政处罚的情况 

1、经核查，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化妆品，根据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主营业务所属行业为制造业（C）-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C26）;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公司主营业务所属行业



 

 

属于化妆品制造业（代码 C2682）。根据《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

基准水平（2021 年版）》、《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

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号）、《2021年国家工业专项节能监察任务

的通知》、《2021年国家工业专项节能监察企业名单》规定，公司主营业务不涉

及上述文件规定范围内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公司已建项目不涉及“两高”

产品及工序，未被列入重点高耗能行业监察范围。 

2、标的公司生产过程中主要消耗的能源包括水、电，未直接使用煤炭。根

据湖州市吴兴区能源监察大队 2020年 6月 28日出具的《吴兴区能源监察大队

节能审查意见》，湖州欧思兰化妆品有限公司，所属日用化学产品制造行业，根

据项目达产后年总产值 25000万元，计算该项目年可实现增加值 5045万元，项

目年耗电 184.37万千瓦时，合计折算标煤 530.21吨，经测算项目万元增加值

能耗 0.11吨/万元，低于浙江省“十三五”期间控制指标，同意备案。 

3、标的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类型为废水、废气、噪声、固体

废物。具体污染物排放情况如下：（1）废水，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生产废水经

过自建污水站处理后通过污水管网排入浙江远航水质净化有限公司，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直接通过污水管网排入浙江远航水质净化有限公司。（2）废

气，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工艺废气主要为粉类产品生产线产生的粉尘废气和生

产线中含油性原辅料的复配过程产生的有机废气（以非甲烷总烃计），粉尘废气

收集后经布袋除尘装置处理达标后经至少 15m 高的排气筒高空排放；有机废气

收集后经过水喷淋+干式过滤器+活性炭吸附处理后由至少 15m排气筒排放（2 

套），排放标准均执行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新污染源

二级标准，生产过程中散发的原料气味排放标准执行 GB14554-93《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中的排放限值要求。（3）噪声，本项目厂界噪声执行 GB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的 3 类标准，根据检测报告，厂界噪声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类标准（昼间

≤65dB（A）。（4）一般工业固废执行 GB18599-200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

处置污染控制标准》和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第 36 号《关于发布<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等 3 项国家污染物控

制标准修改单的公告》中的有关内容。危险固废执行 GB18597-2001《危险废物



 

 

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和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第 36 号《关于发布<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等 3 项国家污染物控

制标准修改单的公告》中的有关内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

运处理。 

根据湖州南太湖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排污情况进行检测并出具的检测

报告，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厂区污水废水量、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

总磷年排放总量达到环评总量控制要求。废气中颗粒物、非甲烷总烃年排放总

量达到环评总量控制要求。 

本所律师认为，标的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各项污染物的排放均具备相应的

处理设施，且设施运行良好，不存在污染物浓度和总量超标的情形，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要求，不涉及“高排放”的情况。 

4、经核查标的公司的营业外支出明细，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www.gsxt.gov.cn）、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公司主管生态环

境部门官方网站查询，公司最近 24个月不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

不存在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不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违法行为。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不涉及“高耗能”、“高排放”，标的公司最

近 24个月不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不存在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不

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六、关于《化妆品生产许可证》 

披露文件显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欧思兰持有浙江省药品监督管

理局于 2022 年 10 月 18 日颁发的《化妆品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浙妆

20220041）。证书有效期至 2022年 10月 17日。 

请律师就上述证书是否在有效期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律师回复： 

经核查欧思兰持有的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22 年 10 月 18 日颁发的



 

 

《化妆品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浙妆 20220041）所载内容，该证书发证日

期为 2022 年 10 月 18 日，有效期至 2027 年 10 月 17 日。该证书尚在有效期内，

法律意见书中表述为“证书有效期至 2022年 10月 17日”系笔误所致。 

七、关于信息披露文件 

《重组报告书》《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等文件中仍存在“核

准”、“备案”、“ 股份登记函”等表述。 

请挂牌公司及中介机构全面梳理相关文件，按照注册制要求完善相关表述。 

律师回复： 

根据注册制相关要求，对法律意见书中相关内容更新如下： 

（一）法律意见书第一、（五）部分更新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的基本情况 

（五）本次交易可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注册 

本次交易完成后，安特股份的股东人数总计为 4 名，累计不超过 200 名。

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可豁免

向证监会申请注册。 

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内容符合《重组管理办法》、

《监管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需

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注册。 

（二）法律意见书第四部分更新如下： 

四、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 

为达成本次交易，安特股份与交易对方、标的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4 日签署

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本次交易的交

易方案、标的资产概况、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交易先决条件、股份发行及认

购、未分配利润及过渡期间的损益归属安排、标的公司管理及其他经营事宜安



 

 

排、标的资产交割、交易双方的陈述与保证、税费承担、违约责任、保密条款、

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生效条件等；协议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如下：（1）甲方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交易方案;（2）标的公司已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并获得关于签署及履行

本协议的批准；（3）通过全国股转公司对甲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提交的申

请文件审核，并取得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同意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函。 

（三）法律意见书第十一部分更新如下： 

十一、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1、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2、本次交易的相关主体均具备实施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3、本次交易所涉相关事项在现阶段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批准或授权手续，现

阶段相关的批准或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安特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并通过全国股转公司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提交的申请文件审核，取得全

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同意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函； 

4、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均为交易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合法有效；该相关协议经签订且具备生效条件后对

协议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5、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担保情形，标的资产交割不存在实质

法律障碍； 

6、本次重组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或处置，标的公司原有的债权

债务仍由重组后的标的公司享有或承担，本次重组不存在侵害相关方利益的情

形； 

7、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审批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8、本次交易已经依法履行了现阶段法定披露和报告义务,安特股份、交易

对方和欧思兰应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继续履行法定披露和报告义务； 

9、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具备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相关证券服务的

必要资格； 

10、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安特股份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标

的公司、交易对方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11、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